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与考核方案

为落实上市公司治理监管要求，进一步健全高级管理人员

激励约束机制，强化薪酬与经营业绩、履职成效刚性挂钩，充

分激发高级管理人员干事创业活力，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与高质

量发展，现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

考核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2025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确认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遵循战略导向、业绩挂钩、激励与

约束并重、合法合规原则，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等构成。薪

酬水平与职责范围、市场薪酬水平、公司经营情况相匹配，确

保薪酬分配公平、规范、透明。2025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具体薪

酬发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任职

状态

应付

年薪

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及雇主

责任险的单位缴存部分

其他货币性收入

是否在

公司关

联方获

取报酬

王仁刚 男 55 董事、总裁 现任 88.76 16.64 3.6 否

杜璟 女 50 董事会秘书 现任 80.18 12.38 3.6 否

谢国光 男 49 副总裁 现任 81.03 16.64 3.6 否



王欣 女 55 财务总监 现任 75.12 16.22 3.6 否

李立 男 64
副总裁兼财

务总监
离任 1.81 0.13 0.1 否

合计 - - - - 326.9 61.99 14.5 -

注 1：2025 年 6 月 19 日，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

的议案》，公司购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A 股上市公司、董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保险费用 22.6

万元（未计入报告期内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保险期间为 2025 年 9 月 16 日至 2026 年 9 月 15 日。

注 2：上述人员应付年薪为报告期内公司应付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等；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及雇主责任险，为公司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为相关人员缴纳的单位部分及为其投保的相关保险费用；

其他货币性收入主要为交通补贴等。

注 3：上述人员应付年薪及其他货币性收入均为税前金额，包含按国家税收及社会保障相关规定，依法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及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款项。

注 4：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2026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

（一）总体原则

坚持效益优先、激励约束并重、合规从严管控，推动薪酬

分配与经营效益深度联动。完善绩效考核与薪酬兑现机制，强

化考核结果刚性应用，严格执行工资总额与经营业绩同向联动、

按考核结果兑现，充分发挥薪酬考核的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作

用。

（二）薪酬管理

2026 年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实行年薪制，由基本薪酬、绩效

薪酬等构成。

1.基本薪酬：原则上占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 40%，根

据高级管理人员职责范围、市场薪酬水平、公司经营情况综合

确定，按月平均发放。



2.绩效薪酬：原则上占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 60%，公

司确定一定比例的绩效薪酬在年度报告披露和绩效评价确定后

支付。

（三）考核管理

构建以经营效益、资产保值增值、合规风控、重点改革任

务落地、战略目标达成为核心的综合绩效考核体系，实行量化

评分、刚性核算、考核结果与薪酬直接挂钩。

三、其他事项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均为税前金额，相关税费及按规

定需个人承担的社保等费用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2.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

按实际履职时间及绩效考核评价结果核算薪酬。

3.本方案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同意，经董事会批准，

向股东会说明，并予以充分披露。

4.本方案未尽事宜，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

执行；若本方案条款与上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

度存在不一致，按照后者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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